
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

 

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"本基金"）根据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"中国证监会"）《关于核准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

基金募集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08]1188号），自2008年11月10日起向全社会公

开募集，截至2008年12月5日募集工作顺利结束。 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，截止2008年12月9日，本次募集的有效

净认购金额为1,018,882,238.14元人民币，折合基金份额1,018,882,238.14 份；

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260,015.39元人民币，折合

基金份额260.015.39份。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已于2008年12月9日全额划入本基金

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本基金托管专户。 

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12,608户，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1.00元人民币

计算，本次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1,019,142,253.53份，

已分别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，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。其中本公

司基金从业人员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989.16份，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

0.0002%；我公司未使用公司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。本基金募集期间的

信息披露费、会计师费、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，不在基金财产中列支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以及《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（以下简称"基

金合同"）、《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》的有关规定，本

基金本次募集符合有关条件，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

续，并于2008年12月10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确认，基金合同自该日起生效。

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，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。 

 

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二○○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


